
第 51 卷 第 5 期
2014 年 9 月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1，No． 5
Sep． 2014

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 前提或限制

谢 立 中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哈贝马斯认为，在“理想沟通情境”下，如果人们能够遵循陈述真实、意向真诚、规范正确等基本

要求，相互之间就能够达成共识。但分析表明，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共识的达成至少

还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 参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

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中，又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方的言语

是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断，因而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

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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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

合理整合。人们通常认为，在讨论共识的形成过

程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被称

为“理想沟通情境”，另一个被称为沟通有效性

要求。
所谓“理想沟通情境”，其内涵主要如下:

( 一) 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
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
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
质疑。

( 二) 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
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
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
不应遭到压制。

( 三) 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
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
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
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
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

( 四) 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

同等的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
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和拒绝承诺，自
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因为，只有行为
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
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
用提供保证，解除现实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

和行动的话语交往领域。①

而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

则将人们之间为有效实现沟通过程所必须遵守的

基本要求表述如下: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
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
可以被验证。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
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
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这些要求
包括: 1.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2. 提供( 给听者)
某种东西去理解; 3. 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
以及，4. 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上述四点展开
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
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 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
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 言说者必
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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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
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
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
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
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
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①

由于可领会性( 按照交往参与者公认的语法规则

说话) 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可以将上述四个有

效性要求简化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言说者对事

实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 第二，言说者对沟通的意

向必须是真诚的; 第三，言说者所表述的话语从行

为规范角度看必须是正确的。
在一次以达成相互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动

中，上述三个有效性要求必须同时得到满足。只

要其中有一个受到质疑，交往行动就会遭到困难。
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举了一个例

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哈贝马斯写道:“我们现在来假定: 教授在课

堂上向一位学生发出了要求: ‘请您给我拿一杯

水。’”如果这个学生不认为教授的这项要求是一

种命令，而只是从沟通的立场出发完成的一个言

语行为，那么，“这个学生原则上可以从三个角度

对教授的请求加以拒绝。他可以对表达的规范正

确性提出质疑: ‘不，您不能把我当作是您的助

手。’或者，他可以对表达的主观真诚性提出质

疑:‘不，您实际上是想让我在其他学生面前出

丑。’或者，他可以对现实条件加以质疑: ‘不，最

近的水管都很远，我根本无法在下课之前赶回

来。’第一种情况质疑的是教授的行为在一定的

规范语境中所具有的正确性; 第二种情况质疑的

是教师是否言出心声，因为他想达致的是一定的

以言取效的效果; 在第三种情况下，质疑的对象则

是教授在一定的情境下必须设定其真实性的陈

述。”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对上述例子的分析，适

用于一切以沟通为取向的言语行为。在交往行为

关系中，言语行为永远都可以根据三个角度中的

一个加以否定: 言语者在规范语境中为他的行为

( 乃至直接为规范本身) 所提出的正确性要求; 言

语者为表达他所特有的主观经历所提出的真诚性

要求; 最后还有，言语者在表达命题( 以及唯名化

命题 内 涵 的 现 实 条 件) 时 所 提 出 的 真 实 性 要

求”②。

二、哈贝马斯沟通有效性理论
的前提或限制

对于哈贝马斯“理想沟通情境”理论，福柯等

人曾有过批评。福柯认为，哈贝马斯设想的“理

想沟通情境”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哈贝马斯

的“沟通行动”模式顶多也就是一种无法兑现的

乌托邦理想。福柯说: “关于存在着一种理想的

交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真理的游戏可以无障

碍、无限制和无强制地循环往复地想象，在我看来

纯属幻想的范畴……我相信，没有权利关系，任何

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只要人们把这种关系理

解为个人用以控制和决定他人行为的手段。”③

我不太同意福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我不认

为权力关系的不可摆脱性对沟通行动始终会构成

一种障碍。正如福柯自己认识到的那样，权力关

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权力关系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因而阻碍

人们之间的合理沟通; 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之间

的权力关系永远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某些

情况下，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

系，但却可以是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近似

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面临

的沟通情境就可能近似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

沟通情境”。因此，如果以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

沟通情境”不符合现实为由来否定哈贝马斯的

“沟通行动”模式，我认为是理由不足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

论没有任何瑕疵。
如上所述，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沟通行

①
②
③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1—292 页。
转引自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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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式的实施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参

与沟通的各方需要形成一种上面所说的理想“沟

通情境”，二是参与沟通的各方必须遵守一些有

效地进行理性沟通行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

( 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
沟通的意向是真诚的、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正确

的等等) 。然而，正是在这第二个条件方面人们

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
以下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1．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

陈述是真实的”?

下面是几对内容相互矛盾的事实陈述:

( 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

阶级社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不

是一个阶级社会”;

( 2) “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只占

5%左右”/“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已

占 20% －25%”;

( 3) “1995 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

数为 0. 35”/“1995 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

尼系数为 0. 45”;

( 4) “1998 年 中 国 现 代 化 实 现 程 度 已 达

81%”/“1998 年 中 国 现 代 化 实 现 程 度 只 有

40. 4%”;

( 5)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 进 入 了 后 现 代 社

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进入什么后现代社

会，而是进入了新现代社会”。
深受传统“实在论”影响的人会认为，在上述

每对两两相异的事实陈述中，各自只能有一个陈

述是真实的。但其实，如果我们对上述每一对陈

述的构成过程做过具体的考察之后，我们就会发

现，这些表面上看去相互矛盾的陈述其实都可能

是真实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源于它们对它

们所欲“再现”的“客观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

结果，而是源于它们是其陈述主体在不同话语体

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做出的。以第一对陈述为

例，这是毛泽东和梁漱溟分别作出的两个陈述。

而毛、梁二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两个粗粗看去相

互矛盾的陈述，其实并不在于它们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结

果，而完全是因为他们两人所使用的“阶级”一词

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虽然他们都在使

用“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但他们所用的“阶级”概念属

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

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的那一陈述都可能是

“真实”的。①
其他几对陈述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每对看

上去相互矛盾的两个陈述之间的差异首先或主要

也可能是来自于陈述主体对所用关键概念———如

“中产阶级”“居民可支配收入”“现代化”“现代

社会”等———含义界定上的区别所致，而非来自

于陈述主体对客观现实观察结果方面的差别。换

句话说，虽然每对陈述中的两个陈述主体都使用

了从字面看相同的概念来描述现实，但他们使用

的概念在含义上却有一定的或相当的差异，使得

他们事实上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他们是在不

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作出自己的陈述

的。就像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例子所展示的一样，

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

的那一陈述也可能是“真实”的。
因此，要想判断一个人有关某一“事实”的陈

述是否具有“真实性”，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 判

断者必须要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同处于一个话语

体系之中。一个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不处于同一

话语体系之中、甚至对被判断陈述的主体所属话

语体系毫无了解的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对该“事

实陈述”的“真实性”做出恰当判断的。
2.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持有的

沟通意向是真诚的”?

以下是罗纳德·斯考伦和苏珊·斯考伦夫妇在

《跨文化交际》一书中使用的一个例子:

“王先生和理查德森先生的会谈使理查德森

先生很高兴，他在分手时表示要找个时间与王先

① 参见谢立中:《中国社会: 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江海学刊》
2008 年第 3 期; 另见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 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第五章，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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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进午餐。王先生欣然应允; 几周后他开始怀

疑对方毫无诚意，因为理查德森先生在发出邀请

后，再没有来约定午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①但

事实上，按照斯考伦夫妇的含蓄表述，理查德森先

生并非是王先生设想的那样一个虚伪和缺乏诚意

的人。王先生对理查德森先生交往诚意的怀疑纯

属误会。
但为什么王先生会有这样的误会呢?

斯考伦夫妇分析说，中国人王先生之所以会

认为西方人理查德森先生缺乏交往的诚意，完全

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说话时遵循了不同的话

语模式所致。研究表明，“亚洲人使用的表达顺

序是‘话题—说明’，而主旨( 即说明) 的出现是以

关于话题的背景被充分交代为条件。这种结构最

常见的形式如下: 因为 Y ( 话题、背景或原因) ，

( 所以) X( 说明、主旨或行动建议) 。与此迥然不

同的是，西方人说英语时倾向于运用开门见山式

的话语策略，一上来就交代主旨。这样，其他谈话

者对此就能作出反馈，而他本人也能根据需要完

善自己的论据。其结构形式如下: X ( 说明、主旨

或行动建议) ，因为 Y( 话题、背景或原因) ”②。
这样两个遵循不同话语模式来说话的人，很

容易因为相互不了解对方用来组织话语的模式而

使谈话陷入困境。斯考伦夫妇举了一个例子来说

明这一点。在一次商务会议上，一个来自中国香

港的商人对其北美同行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唔———
现在还不能肯定 1997 年以前政府过渡时期会有

什么样的表现; 还有，从经费考虑，我认为对于电

视广告问题我们得谨慎一些。因此，我建议我们

在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以后再做打算。”斯考伦

夫妇指出，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中国香港商

人的话语很费解。如果是由一个西方人来陈述，

这段话将会变成以下这个样子: “我建议我们在

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以后再做打算。这是因为从

经费考虑对于电视广告问题我们应该谨慎一些。

另外，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现在还不

能肯定政府在 1997 年前的过渡时期会有什么样

的表现。”这样，这个西方人“一上来就提出了推

迟决定的建议，然后再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但

对于习惯中国式表达的人来说，这个西方人的话

语行为会显得有点粗鲁。“这种话语模式的不同

导致了话语焦点的不同: 西方人认为话语的开头

部分是最重要的，而亚洲人更倾向于从话语的后

面部分寻找重要信息。”③斯考伦夫妇指出，正是

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将最重要的话置于谈话的结

尾，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将重要事项置于谈话的前

面部分、将一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客套话置于谈

话结尾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引发了前述王先生对理

查德森先生交往诚意的怀疑: 正是王先生熟悉的

话语模式“使王先生认为理查德森先生在会谈最

后发出的午餐邀请是比较重要的。无论这次午餐

对王先生来说重要与否，他都认为理查德森先生

应该是郑重地发出邀请。相反，理查德森先生却

觉得此事无关紧要，因此才在会谈结束时提出共

进午餐的建议，对他而言，这仅仅意味着他的心情

在会谈之后很愉快。换言之，这并不是一个真正

的邀请，而只是一种告别时习惯性的客套话”④。
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参与沟通的

行动主体双方是否持有真诚的沟通意向这一点，

沟通双方其实也不容易达成一致的理解。和我们

前面讨论“陈述的真实性”问题时所遭遇的情况

一样，沟通双方在“双方沟通意向的真诚性”这一

点上是否能够做出一致的判断，一个重要前提也

是双方必须对“真诚的沟通意向”有一个共同的

判断标准。而这就要求沟通双方必须要同处于一

个话语体系( 或斯考伦夫妇所说的“话语模式”)

之中。一个和沟通对方不处于同一话语体体系之

中、甚至对对方所属话语体系毫无了解的人，在对

对方“沟通意向的真诚性”作出判断时也是可能

会遇到困难的。

①

②
③
④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斯考伦:《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施家炜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 页。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斯考伦:《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施家炜译，第 2 页。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斯考伦:《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施家炜译，第 1—2 页。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斯考伦:《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施家炜译，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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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遵循的

行为规范是正确的”?

以下是大家熟知的鲁迅在《立论》一文中通

过梦中“老师”之口讲述的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
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
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
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
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
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

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

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 ‘啊呀! 这孩子呵! 您瞧! 多

么……。阿唷! 哈哈! hehe! he，hehehehe!’”①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借“老师”之口，愤愤不平地

说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

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的

世界!

鲁迅为什么对故事中的第三位说话者遭到大

家痛打这一现象感到如此愤怒? 其理由鲁迅已经

说得很明白了。在他看来，前面两位说话者其实

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献媚者”: 他们正在试图借

助于一些甜蜜的“谎言”来讨得故事主人的欢心;

而第三位说话者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正派人”:

他不屑于与前两位献媚者为伍，不愿意用谎言来

取悦主人，坚持要说出反映事情之必然面目的

“真理”。毫无疑问，在鲁迅以及第三位说话者的

心目中，第三位说话者在说话时所遵循的行为规

范才是“正确”的行为规范，前两位说话者说话时

遵循的行为规范是“不正确”的，至少在道德规范

的层 面 上 看 是 如 此( “说 谎”“献 媚”、没 有 人

格等) 。
然而，绝大多数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生

活过一段时间的“正常人”，却完全可能做出与鲁

迅相反的判断。在绝大多数“正常”的中国人看

来，违反了日常生活中大家公认之行为规范的显

然应该是第三位说话者，而非前两位。无疑，在多

数“正常”的中国人看来，假如上述故事情节不是

发生在一个日常生活情境之中，而是在一个学术

研讨会上，三位说话者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相遇的

普通人，而是正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 “主人手中

抱着的这个孩子未来会如何?”) ，那么，该受惩罚

的的确就不是第三位说话者，而应该是前两位说

话者，因为是他们违反了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

范———“求真”( 假如我们当时就有确凿的证据证

明他们两人说的是谎言) 。但问题在于，按照梦

中“老师”的交代，上述故事情节恰恰发生在一个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情境———为满月的

孩子贺喜———之中。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关系亲近之人此时此刻应该说一些带有礼仪性质

的祝福话语，以此来向孩子的父母表达“同喜”之

心情，以巩固或加强与孩子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祝福话语并非一定要符合

“真实”的标准，但一定要符合“吉利”“喜庆”“让

主人高兴”等标准。因此，一个谙熟并愿意恪守

中国传统习俗的人此时此刻一定会按照故事中前

两位说话者的方式来说话。而不按这种方式说话

的人则要么遭到第三位说话者的“礼遇”———被

痛打一顿( 毫无疑问，其与主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也必将被终止) ，要么像“老师”指教的那样打“哈

哈”———恐怕也免不了将来会受到主人的冷遇甚

至报复。
无疑，故事中第三位说话者之所以无法与人

正常沟通，正是由于双方在“何为正确的行为规

范”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之所以在这

个问题上会出现分歧，又主要在于双方在沟通时

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 故事中的主人和前两

位说话者处于中国传统礼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

束之下，第三位说话者则处于以“人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境下都应该求真务实、不说谎话”为原则

的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可见，和前面所

讨论的两种情况一样，在判断沟通双方在沟通过

程中是否遵循了正确的行为规范时，沟通双方是

① 鲁迅:《立论》，《野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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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也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处于同一话语体系的

引导和约束之下的沟通行动者，在“何为正确地

行动规范”问题上才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判断。
上述例子可以表明，无论是陈述的真实性也

好，意向的真诚性也好，还是规范的正确性也好，

都不具有一种不以人们的话语体系为转移的自然

性质。相反，判断一个参与沟通过程的人在所有

这些方面是否达到了所要求的标准，都是由人们

所属的话语体系来决定，因而是随人们所属话语

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

和约束之下的人们，会对陈述的真实性要求、意向

的真诚性要求、规范的正确性要求做出不同( 甚

至完全不同) 的理解，因而也就会对沟通参与者

之陈述的真实性状况、意向的真诚性状况、规范的

正确性状况做出不同( 甚至完全不同) 的判断。
可见，即使在双方的言语是否与理性沟通的有效

性要求相符这一点上，人们之间尚且难以形成共

识，更何谈在一些更为具体的讨论主题上达成

共识?

三、结 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上述的讨论并非是要完

全否认人们之间通过理性沟通来达成共识的可能

性。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除了哈贝

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它还依赖于一

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 参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

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既

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中，又同

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

方的言语是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

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断，因而才有

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

达成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原本不处于一个话语

体系之下的人们，如果要想通过沟通来就某个话

题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首先必须通过学习过程

( 相互学习对方的话语系统，或者共同学习一种

新的话语体系等) 来使双方能够同处于一个话语

体系之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想形成共识就

是困难的，试图通过共识的形成来解决纠纷、实现

社会整合也就只是一种空想。
哈贝马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了解上述道理

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他就曾经指出，

通过平等的沟通协商来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一就是

沟通过程的参与者必须处于同一“生活世界”之

中。哈贝马斯说: “通过交往实践，交往行为的主

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

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界限是由所有

的解释确立起来的。而这些解释被生活世界中的

成员当作了背景知识。……符号表达的有效性前

提涉及到的是交往共同体当中主体相互之间共同

分享的背景知识。”①“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

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

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

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

生 活 世 界 背 景 是 明 确 参 与 者 设 定 其 处 境 的 源

泉。”②可见，哈贝马斯是清醒地意识到有效沟通

的前提之一就是沟通双方必须有“共同分享的背

景知识”。这种“共同分享的知识背景”，在我们

看来，主要就是沟通者们共享的话语系统( 虽然

哈贝马斯并不一定同意这种说法) 。但遗憾的

是，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注意力只放在或主要放在

了具有“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的主体之间的沟

通行为上，而对于那些不具有“共同分享的背景

知识”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却没有给予充分的

注意和讨论。而事实上，后面这种情境却和前面

那种情境一样，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

的现象，一种有关沟通的理论，如果有意无意地忽

略或淡化了后面这一情境，显然应被视为一个

缺憾。

①
②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第 13 页。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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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condition of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 Limit of Habermas’Communication Action Theory

Xie Lizho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Habermas believes that we can reach a consensus among ourselves in the“ideal speech situation”，

if all of us are able to meet such basic requirements of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s follows: our statements about
facts should be true; our wishes of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incere; and the rules we follow in an utterance
should be correct． But an analysis shows that，in addition to the“ideal speech situation”，at least it also
relies on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reach a consensus，that is，the sam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
must be put in the same discourse system． Only when peopl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 are envisaged in
Habermas＇ ideal speech situation，and also put under the same discourse system simultaneously，it will be
probable to get an unanimous judgment between the concerning parties on whether they can meet these basic
requirement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ut forward by Habermas，and thus it will be possible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a substantive topic through further communication process．
Key words: Habermas，effective communication，consensus，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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